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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定，不利本院對於預算案的審查。 

三、爰此，提案建請行政院爾後應依法將各項公共建設案之計畫書，併同總預算案送交本院

審查，關於 104 年度總預算案中的各項公共建設案，應於本院委員會審查各部會單位預算案前，

核定相關計畫後將計畫內容送至本院，以做為本院委員預算審查之依據。 

提案人：台灣團結聯盟立法院黨團 賴振昌  葉津鈴  周倪安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賴委員振昌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振昌：（17 時 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賴振昌等 14 人，為接連重大社會災難事件

，媒體對於家屬採訪沒有自律，致亡者照片、家屬痛哭等情景皆暴露於視聽大眾，又以 7 月 23

日復興航空事件發生之時，媒體蜂擁至正副機師家中，使得家屬一面憂慮家人安危，一面又得應

對媒體採訪，心力交瘁，故此特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必須針對重大災難事件家屬之

保護提出明確的規定及作為，務必讓災難事件家屬能在不受到媒體干擾下處理受難者的後事。是

否有當，請公決。 

第四案： 

本院委員賴振昌等 14 人，為接連重大社會災難事件，媒體對於家屬採訪沒有自律，致亡者照片、

家屬痛哭等情景皆暴露於視聽大眾，又以 7 月 23 日復興航空事件發生之時，媒體蜂擁至正副機

師家中，使得家屬一面憂慮家人安危，一面又得應對媒體採訪，心力交瘁，可想而知，故此特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必須針對重大災難事件家屬之保護提出明確的規定及作為，務必

讓災難事件家屬能在不受到媒體干擾下處理受難者的後事。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NCC 可參考國外媒體對於重大災難事件處理之辦法，要求媒體將受害者或罹難者生活照

、臉書、部落格等私人空間事物公開於媒體上，以保護受害者及罹難者隱私與避免觸及家屬情緒

。 

二、對於災難第一時間，NCC 應明令各媒體自律，不得前往相關家屬家中做採訪，讓家屬能

於第一時間專注在處理親屬相關事宜，而非應付媒體採訪。另於家屬悲慟、哭泣之畫面，應該予

以保護，媒體將家屬悲慟畫面大肆傳播，實在有違倫理道德，NCC 應要求媒體自律，並訂出辦

法、實行。 

三、對於台灣國內幾次重大災害意外，媒體採訪逾越新聞記者應有界線，而 NCC 卻毫無作為

，任其家屬獨自面對媒體，只顧檢視哆啦 A 夢是否有害兒童身心發展，卻不顧媒體逾越採訪分

際對社會帶來的重大傷害，對此請 NCC 提出相關檢討報告。 

提案人：賴振昌 

連署人：周倪安  葉津鈴  葉宜津  陳其邁  黃偉哲  

蘇震清  管碧玲  鄭麗君  何欣純  姚文智  

陳歐珀  蔡煌瑯  林淑芬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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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五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淑蕾說明提案旨趣。 

羅委員淑蕾：（17 時 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羅淑蕾、黃昭順、林國正等 15 人臨時提案

，鑑於食安危機接連發生，若再期待業者自主管理，那就是違反降低成本逐利的商人本性。檢討

現行食安課責體系，加強源頭管理是當務之急。因此，本席等提案要求行政院應該參照日本境外

把關的經驗，將現行特定進口大宗食品採取一定比例的抽驗方式，修正為「全檢驗」的把關程序

，以補強源頭管理機制的實益。是否有當，提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羅淑蕾、黃昭順、林國正等 15 人，鑑於食安危機接連發生，若再期待業者自主管理，那

就是違反降低成本逐利的商人本性。檢討現行食安課責體系，加強源頭管理是當務之急。爰此，

本席等提案要求行政院參照日本境外把關的經驗，將現行特定進口大宗食品採取一定比例的抽驗

方式，修正為「全檢驗」的把關程序，以補強源頭管理機制的實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羅淑蕾  黃昭順  林國正 

連署人：葉宜津  李昆澤  葉津鈴  林德福  李俊俋  

盧秀燕  邱文彥  簡東明  鄭汝芬  林鴻池  

陳雪生  潘維剛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周委員倪安說明提案旨趣。 

周委員倪安：（17 時 6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周倪安等 13 人，鑒於台灣人民於第二次世

界大戰之重大傷亡，為彌平苦難應要求日本政府合作紀念，故敦請日本沖繩縣政府於日本沖繩縣

糸滿市和平紀念公園，建設「台灣人二戰戰爭犧牲者紀念碑與紀念公園」。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謝謝。 

第六案： 

本院委員周倪安等 13 人，鑒於台灣人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重大傷亡，為彌平苦難應要求日本政

府合作紀念，故敦請日本沖繩縣政府於日本沖繩縣糸滿市和平紀念公園，建設「台灣人二戰戰爭

犧牲者紀念碑與紀念公園」。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二十萬台灣人被日本徵用為軍人、軍屬、軍伕，派往各地征戰

。其中三萬三百零四人戰死，約一萬五千人失蹤，另台灣遭聯軍空襲死難推估逾十萬人，合計約

十五萬台灣人因而喪生。 

二、為慰靈祈福當年犧牲台灣人、記取歷史教訓、祈求世界和平，並進一步推動與日本國「

台日和平基金會」及沖繩縣政府間之合作。特請決議敦請日本沖繩縣政府，合作於日本沖繩縣糸

滿市和平紀念公園，合作籌建「台灣人二戰戰爭犧牲者紀念碑與紀念公園」。 

三、藉此一台日合作計劃，進一步強化、深化，台灣與琉球及台灣與日本間相互友好親善關

係。從而促進台灣、東亞、全球安全與和平。 

提案人：周倪安 


